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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龙华区总工会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已仔细阅读《龙华区总工会2026年防暑降温关爱职工慰问服务项目采购公告》，完全理解并同意公告所有条款及要求，符合公告中关于供应商的全部资格条件，不存在任何禁止参与采购活动的情形；
二、本次申请本项目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含资质文件、业绩证明、报价信息等）均真实、合法、有效，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若本单位中标，所供应的慰问物资将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公告约定的采购要求，所有物资均具备完整的产品质检报告、溯源信息及合格证明，确保品质可靠、安全合规，不存在以次充好、规格不符等问题；
四、严格履行质量保障义务：除无强制法定保质期的物资外，其他物资剩余保质期不得少于其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质保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本单位将在 48 小时内响应处理；对不合格物资无条件予以退换货或补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确保不影响采购人慰问活动的正常开展；
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指定专人负责本项目售后对接，及时响应采购人及职工的合理诉求，高效解决物资配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六、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本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受取消参与资格、中标资格、列入采购人不良合作名单等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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